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113年第2次會議紀錄 

紀錄：江秀娟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113年7月11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 

二、 會議地點：第八救災救護大隊4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林主任秘書瑞章 

四、 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會議簽到表 

五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： 

提

案

人 

歷次會議 

決議情形 

辦

理

單

位 

辦理情形 決議  

提案一：本局113年性別統計指標複分類新增及刪除案。  

會

計

室 

科

員 

 

曾

懷

萱 

113 年 第 1 次 會 議

(113.02.23)： 

本案請災害搶救科、

人事室及會計室參採

消防署及其他五都公

開年齡級距資料，據

以建立性別統計指標

標複分類，並刪除指

標內涵結構項目、修

正備註欄文字，賡續

填報性別統計指標清

單，本案持續列管。 

會

計

室/

災

害

搶

救

科/

人

事

室 

有關性別統計指標複

分類-義消人數及消防

人 力 年 齡 級 距 之 建

置，會計室依委員建

議參採內政部消防署

及其他五都資料進行

彙整，並經災害搶救

科與人事室協調後，

年齡級距同統計報表

以5歲為一個級距，共

計10個級距表達，並

刪除指標內涵結構項

目，賡續填報性別統

計指標數值。 

照案通過，本案

解除列管。 
 



提案二：本局「113年性別主流化及 CEDAW 教育訓練需求調查表及統計結

果」案。 
 

人

事

室 

科

員 

 

江

秀

娟 

 

113 年 第 1 次 會 議

(113.02.23)： 

請人事室依同仁回饋

意見，據以辦理本年

度課程規劃，另有關

同仁建議訓練採線上

課程部分，目前仍以

實體課程召開為原

則，也請各單位踴躍

提供人事室性別平等

之消防案例分享，作

為日後教材使用。 

人

事

室 

本年度性別主流化及

CEDAW 教育訓練課程大

綱已參採同仁建議，

並預定於113年8月8日

辦理，邀請孫旻暐老

師擔任講座，課程大

綱 經 參 考 需 求 調 查

表，並融入性別主流

化工具與實例運用。 

本案預計於113

年8月8日辦理，

俟辦理完成後解

除列管。 

 

提案三：修正本局性別友善環境自我評核表案。  

人

事

室 

科

員 

 

江

秀

娟 

 

113 年 第 1 次 會 議

(113.02.23)： 

請人事室參採委員建

議於評核表表頭標註

適用對象單位，並針

對生理用品及網站宣

導用詞部分修正說

明。 

人

事

室 

本室已參採委員建議

修正說明。 

請人事室參採委

員建議於單位人

數增加「其他」

選項，另就檢視

項目廁所、備勤

室部分增加性別

友善設施說明，

並備註同一廳舍

之單位填查說

明，修正後解除

列管。 

 

 

 

 

 



六、提案： 

提案一：本局防災教育中心（原救國團力行館），耐震補強與內部整修

建置工程計畫案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臺中市政府辦理計畫案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說明，本府各

機關研擬年度重大先期新興計畫時，皆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。 

(二) 各機關須於計畫研擬或修正初期徵詢1位性別諮詢委員(可參考市

府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推薦名單，建議與第二部分-程序參與為同1

位學者)或提報於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，適時就計畫方向、

構想、草案及臺中市政府年度重大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填寫

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從性別平等觀點提供諮詢建議。 

(三) 本局113年度重大先期新興計畫提報「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防災教

育中心（原救國團力行館），耐震補強與內部整修建置工程計

畫」。 

決議： 

因該計畫尚在研擬階段，請秘書室參採委員建議，修正為徵詢1

位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協助審查非提報本次會議，另請參考行政院

性別平等會網站性別影響評估案例，修正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內

容，俟檢視表資料填報完竣得再行提報，本案持續列管。 

 



提案二：本局管轄之親子停車格設置情形案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113年3月27日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7屆第3次第7組「環

境、能源與科技」分工小組會議紀錄，該會議決議請各機關盤點

管轄及外館場館親子停車格設置情形，並於專案小組提案討論後

送分工小組討論。 

(二) 依上開決議，本局配合調查管轄之親子停車格設置情形。 

決議： 

1.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3-1條規定，提供民

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附設之公共停車場，汽車停

車位未滿25個，得免設置婦幼停車位；請秘書室釐清本局

各單位管轄車位實際現況後，修正調查表有關公共停車位

數據，避免發生如春社分隊停車位數是否為公共停車位之

混淆情形。 

2. 另請秘書室參採委員建議，針對無設置婦幼停車位之廳舍，

備註鄰近婦幼停車位之指引，本案持續列管。 

 

 

 

 



七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 

單位 
討論事項 決議 

提案：本局性別友善環境自我評核表辦理檢視案，請審議。 

孫旻暐委員 

本局性別友善環境自我評核表業已討論修

正完成，請賡續辦理評核作業，評核結果

請人事室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檢

視，以提升本局性別友善職場環境。 

照案通過，請

人事室規劃本

局評核作業，

並會請秘書室

配合填報彙整

事宜，本案持

續列管。 

 

八、散會：11時20分。 


